
无锡市存量房买卖网上签约系统
使用承诺书

（2026 版）

承诺人（公司）：

为维护存量房交易市场的良好秩序，保证无锡市存量房买卖网上签约

系统（以下简称“存量房系统”）的合规使用，本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保

证遵守。

一、遵守《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无锡市存量房买卖网上签约管理办

法》《无锡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试行）》等法规规章，依法从业，

自觉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二、妥善保管存量房系统电子密钥；发现任何违法违规使用电子密钥

或电子签名的、发现存在安全漏洞的，将立即通知市房地产市场管理和监

测中心。

三、依法依规开展房地产中介服务，通过存量房系统协助当事人协商

合同条款，如实反映各方当事人协商结果，规范签订各类合同，并在书面

合同上按规定签名盖章，提供给各方当事人保存。

四、积极协助各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解决争议。

五、积极提升经纪业务水平、保证存量房交易安全，按规定做好房源

核验和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工作。建立内审机制，指定专人对本公司的经

纪业务质量负责。重点关注房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上市交易条

件，交易双方身份认定及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委托书有效性问题，房

产查封、抵押、居住权等情况，是否在拆迁范围内，房改房的出卖方隐性



共有人情况等；在网签操作前，告知交易当事人房屋设定的抵押权或居住

权情况。如因业务水平、存量房系统操作错误等本公司自身原因，频繁造

成退件、网签合同注销或网签合同变更的，承诺主动接受市房地产市场管

理和监测中心再培训的处理，培训时长不少于两周，培训期间密钥暂停。

六、为保障存量房交易资金安全，承诺将及时、如实告知交易当事人

存量房资金监管的相关事宜。加强对工作人员政策培训和业务能力培训，

协助交易当事人办理交易资金监管手续。

七、承诺在使用存量房系统时，按照“能用尽用”的原则，引导交易当

事人使用电子签名申请确认网签相关内容。

八、承诺不出现以下行为：

（一）未经交易当事人委托擅自进行存量房系统操作或无正当理由拒绝

为交易当事人进行系统操作；

（二）未及时告知交易当事人相关房产已设定抵押权或居住权等房屋状

况及相应注意事项；

（三）通过存量房系统为其他经纪机构进行签订《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

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等系统操作；

（四）因系统操作失误影响交易当事人正常交易并造成严重后果；

（五）擅自上传《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合同》信息；或在收到取消出售

委托书面通知后，不及时撤除《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合同》信息；

（六）未严格进行房源核验，发布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房的源信息；

（七）未按规定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

（八）擅自发布房源信息或发布的房源信息与房屋状况说明书不一致；

（九）在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前，未要求购房人在最新的房屋

状况说明书上签字确认；



（十）未上传《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申请书》信息，或上传的信息

不符合规定；

（十一）本公司未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而进行《存量房买卖合

同》信息备案；

（十二）为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的存量房进行《存量房买卖合同》信息

备案；

（十三）拒绝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不如实陈述事实或提供资料。

九、如存在上述违规行为，自愿接受住建部门处理；符合《经纪机构

使用存量房系统违规行为清单》（见附件）规定情形的，接受市房地产市场

管理和监测中心进行相应扣分处理。

十、因违规行为被暂停存量房系统网签资格的，由此造成的各项损失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十一、如因存量房系统涉及的境内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移动通信网络

的故障、技术缺陷、覆盖范围限制、不可抗力、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或

者其他技术能力范围以外的原因等造成网上服务中断、内容丢失、出现乱

码、错误接收、无法接收、迟延接收等情况的，及时向交易各方当事人如

实说明，并作出解释和妥善安排。

十二、存量房系统显示以本公司名义开展的房地产中介服务，如发生

纠纷，由本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经纪机构使用存量房系统违规行为清单

序号 违规行为指标 诚信扣分

1 擅自上传《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合同》电子信息 3

2
收到委托人取消出售委托书面通知后，不及时撤除《存量房出售

委托服务合同》电子信息的
2

3
为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的存量房进行《存量房买卖合同》信息备

案的
6

4
本机构未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使用电子《存量房买卖

合同网上签约申请书》方式进行《存量房买卖合同》信息备案且

造成不良后果的

3

5

本机构未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使用上传纸质《存量房

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申请书》方式进行《存量房买卖合同》信息备

案且造成不良后果的

6

上传的纸质《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申请书》不符合规定的 3

6
开通网签密钥的操作员离开原单位后，经纪机构没有及时变更，

且造成不良后果的
3

7
利用虚假房屋信息、虚假合同实施诈骗；故意向交易当事人隐瞒

房屋已设定抵押权或居住权情况且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12

8 在存量房买卖网上签约备案系统外进行存量房经纪、买卖行为的 12

9
因经纪机构原因，造成交易当事人未办理或未能及时办理存量房

交易资金监管手续，且造成不良后果的

4
（培训 2-4周）

10 发生投诉后，经纪机构 1个工作日内拒不配合主管部门调查 2

11 违规行为查实后 1个工作日内拒不纠正的 2

处理

1、经纪机构在自然年内初始诚信积分为 12分，发生上述违规行为做相应扣分处理。

2、单个自然年内，如扣分使分值为零，即时暂停该经纪机构网签资格，暂停时间

3-6个月。


